
                 申  请  人  风   险   声  明

本人为本次                      小区紧急提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的责任人。现做如下承诺： 
一、本人已了解并遵守紧急提取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的相关规定。
二、本人确认本次紧急提取属于《关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代表申请组织提交的申请紧急提取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本申请表所填内容准确无误。
以上承诺属实，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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